
 

 

 

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

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说明 

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收购交

易对方持有的深圳易库易供应链网络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库易供应链”、

“标的公司”）100%的股权，同时，公司拟通过询价的方式，向不超过10名特定

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总金额不超过

60,000万元，不超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总金额的100%，募集配套资金发

行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0%（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本次重组”）。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交

易的评估机构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企华评估”）的

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

公允性说明如下： 

1、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本次交易聘请的评估机构及其经办评估师与公司、交易对方及易库易供应链

除业务关系外，无其他关联关系，亦不存在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评估机

构具有独立性。 

2、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拟购买资产评估报告的假设前提能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执行，遵循

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合理。 

3、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 

本次评估中，评估机构采用收益法和市场法两种评估方法对易库易供应链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最终选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收益法是企

业整体资产预期获利能力的量化与现值化，强调的是企业的整体预期盈利能力。

市场法是将评估对象与可比上市公司或者可比交易案例进行比较，确定评估对象

价值。 

易库易供应链的主营业务为代理销售电子元器件和提供电子元器件供应链



 

 

技术支持服务，属于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收益法评估结果能够较全面地反映

其账面未记录的供应商资源优势、客户资源优势、技术服务优势、经验丰富且稳

定的管理团队优势以及品牌优势等资源的价值，相对市场法而言，能够更加充分、

全面地反映被评估单位的整体价值。因此，评估机构选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罗

顿发展拟收购易库易供应链股权项目所涉及的易库易供应链股东权益价值的参

考依据。评估机构实际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评估机构在

评估过程中实施了相应的评估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

原则，运用了合规且符合标的资产实际情况的评估方法，选用的参照数据、资料

可靠，资产评估价值公允、准确，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 

4、评估定价的公允性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以具有相关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的

评估结果为参考依据，交易各方协商确定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交易定价方式合

理，交易价格公允。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聘请的评估机构符合独立性要求，具备相应的业务资格和

胜任能力，评估方法选取理由充分，具体工作中按资产评估准则等法规要求执行

了现场核查，取得了相应的证据资料，评估定价具备公允性。 

评估报告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购买资产评估所采用的资产折现率、预测期

收益分布等评估参数取值合理，不存在重组方利用降低折现率、调整预测期收益

分布等方式减轻股份补偿义务的情形。 

综上，公司本次交易中所聘请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其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合理，评

估定价公允。 

 

 

 

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0月 16日 

 


